
＊《蘋果日報》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7 年 3 月 29 日 12 時 10 分~14 時 05 分 

地點：蘋果日報大樓 5 樓 503 會議室 

會議記錄摘要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以下簡稱葉）：今天提案很多，那

我們就開始進行！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以下簡稱林）說明提案一內

容。 

第一案  

提案委員：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林月琴 

報導媒介：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 

2017/3/11、2017/2/8、2017/3/17 

新聞標題： 

1、SOD 新企劃？ 在英達美樂等披薩公然做愛 

2、【通吃動畫】淫乾女兒母女 惡員工還當偷拍狼 

3、【噴鼻血片】荷蘭大選也太狂 開票所直播 A 片 

主要申訴內容：動畫資訊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十二、性與裸露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應高度審慎處理性與裸露、生殖器或體毛之畫面，並避免猥褻內容之呈現。 

 

 



 

 

 

主要申訴意見： 

此篇新聞未加註 18 禁 

一、18 禁動新聞之動畫 A 片化 

    前兩篇新聞片頭皆加上 18 禁門檻，但新聞內文下方仍有動新聞裡裸露及猥

褻的示意圖，而第三篇新聞則是沒有放上 18 禁門檻，直接放上薄碼的裸露照片，

不曉得貴報是否有審慎處理？另外也想探討是否加上 18 禁門檻，題材就能不受

拘束的放上交媾的影片或是帶有性暗示的自製動畫及模擬圖片，把 18 禁內容的



權力全推給青少年閱聽人，純粹在網站或資訊關卡標示「18 禁」警示語是沒有

用的，青少年依舊會好奇點閱。 

 

二、關於貴報的新聞價值 

    申訴新聞中的兩篇國外新聞皆來自記者施旖婕的外電報導，就貴報的立場這

兩篇新聞可能富有趣味性又不違反自律原則，不需要如此嚴肅看待，但身為臺灣

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在取材上是否要更加審慎？為了迎合某部分讀者的口味而放

上情色圖片、影片，甚至將性愛過程模擬成鉅細靡遺的動畫，請問這些報導的價

值何在？ 

 

林:想請教，這三則有的有標十八禁，有的沒有，是否有標十八禁就可以比較放

縱？有沒有準則？ 

 

葉：這個是針對十八禁相關的標示，還有有關色情的報導題材，用動畫來呈現，

關於貴報的新聞價值取向為何？ 

 

《蘋果日報》總編輯宋伯東（以下簡稱宋）：這個是動新聞，請智仁？ 

 

《蘋果日報》網路中心副總編輯鄭智仁（以下簡稱鄭）：其實我們在十八禁的策

略上是採取更嚴格的做法，比如說我們所有新聞的圖片，在分享的時候都會去抓

第一則圖片，我們現在是影音的部分可以標註十八禁，包括動新聞跟即時新聞，

有些沒有裸露，甚至情節令人不舒服的部分，就會加上十八禁，那這樣子的一個

策略，就是說我們也不希望有未成年讀者看到這些內容，但既然是在網路世界上

的一個傳播行為，是沒有辦法阻止，假設他真的要點進來看，我們現在也沒有機

制去防堵，只是我們在設想這個文章，涉及情色，對於未成年者比較有影響，我

們會再多打十八禁內容。 

 

葉：這邊提到有一則是沒有加註十八禁，即荷蘭大選直播Ａ片這一個畫面。 

 

宋：這應該補加註十八禁。 

 

林：如果說你要加十八禁，下方的圖片就不要再重複，這樣上面影片打十八禁，

下面有圖片，形同也是沒有任何作用，那篇十八禁的要求是說，孩子如果還沒十

八歲就不要點進去看，可是下方的新聞內容有些部分還是呈現了，是不是可以考

量，那篇已經十八禁了，告知不要去點閱，下方就不要再呈現圖片。 

 

鄭：目前主要是後台機制的關係，文章沒辦法打十八禁，除非有機制，讓讀者點

進去的時候就有十八禁的畫面，目前沒這樣的做法，像剛剛您說影音放十八禁後，



圖片就不要放，其實我們有很多讀者，超過一半上是不看影音，那如果在這種情

況下，我是成年人，看這則新聞，我看不到新聞要傳達的重點，那跟我們要傳達

的新聞內容會有一些落差，這可能要再斟酌。 

 

林：當初會說要十八禁，不要讓青少年閱聽人看到，現在影片是有加註，但也提

到加註不見得有效果，反正底下圖片還是可以直接看到，是否可以考量底下不要

加這些東西，如果他到這個年紀要點選的時候再去點選。 

 

鄭：就這則新聞，我是覺得這張圖本身就是新聞的重點，打馬的程度再加強，確

實在一個投開票所裡面去播放Ａ片，這是我們認知的新聞點，少了這張圖，這則

新聞會喪失想要傳達新聞的事實，至於打馬的部份我們會再加強。 

 

葉：這畫面是你們轉自荷蘭的新聞報導？在荷蘭呈現報導就是這麼大的畫面嗎？ 

 

法務中心資深經理葉錫波：轉自英國《鏡報》，圖說有寫。 

 

葉：是你們直接轉他們的這個報導，要提醒的是，我們其實有我們國內的處理原

則，荷蘭他們怎麼報導，或《鏡報》怎麼報導，有他們報導的角度。這我們當然

尊重編採的消息來源，但的確沒有做到加註十八禁。然後這則新聞報導他只是希

望讓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不可思議的事情，是發生在國外的狀況，但因為

你直接在字幕上寫說放Ａ片，又把這則新聞報導做比較大的篇幅去呈現那個畫面，

有可能未成年會看到那樣的畫面，「女女Ａ片」，真正的用意有什麼幫助？我是

不知道。就是一個窺奇而已，如果今天只是要讓網友知道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畫面有沒有必要讓它放那麼大？有沒有做到我們在自律原則上有提到性與

裸露的畫面，的確它就是一個Ａ片，在網路上的確是沒有電子媒體的那麼高度的

管理規範，但在網路上也會有分級，畫面分級上的一個要求，我是覺得要特別注

意，將來類似境外新聞報導上，有涉及到的很明確是這種Ａ片畫面，處理上可能

要比較斟酌一點。 

  另外第一則，我想請教的是，之前曾經有過一些性愛的畫面，在網路的新聞

報導上，那像第一則就是一個遠景，看出來他在公開場合已經有性行為，像這樣

的報導畫面是否適合，在台灣已經有很多那種未成年人在公共場合做愛畫面，國

外有這些報導，而做這樣的報導目的跟用意為何，這類型題材比例上會不會太高？

有蠻多被申訴的新聞意見，也都是說蘋果在網路新聞上的性跟裸露或公然做愛的

畫面，比例是比較高，希望在這樣的新聞報導取材上，需要多一點斟酌。 

 

 

 

 



 

宋：這兩個馬賽克可以再大一點，避免有猥褻動作出來。 

 

葉：因為這直觀看就是實際的性行為。 

 

林：我想要再問一下，打十八禁的標準準則在什麼地方？ 

 

鄭：影音沒有打十八禁，我覺得同事出發點是在於說，那時候大選剛結束的題材。 

 

葉：字幕打很大寫美女Ａ片。因為現在這類題材都很敏感，一般的動漫電影都被

家長提案要求不能播，性跟裸露這種題材會有越來越多聲音跟意見，需要更多斟

酌，要處理就要注意到有一致性的原則，對於境外新聞上的這種純粹窺奇，台灣

自己也有很多類似報導，不一定要重複性做，因為在台灣不一定會發生，發生可

能性不是很高，那就盡量減少類似這種題材的新聞報導。 

 

註： 

【噴鼻血片】荷蘭大選也太狂 開票所直播 A 片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70317/1078219 

影片已加註十八禁，照片已打馬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以下簡稱闕）提案二內容。 

 

第二案 

提案委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闕壯宇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6 年 12 月 07 日即時新聞 

新聞標題：24 歲交 13 歲小女友 最愛去公園河堤打野砲 

主要申訴內容：主、副標題，報導主文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壹 總則 

一、 新聞報導應注意事項 

（二）不得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24歲交 13歲小女友 最愛去公園河堤打野砲》 

夭壽喔，人家才 13歲，成年男子真是 XX衝腦！《聯合報》報導，13歲國中少

女與 24歲陳姓男子交往，兩人陸續在新北市永和區旅館、河堤、公園發生 3次

性行為；最後一次當晚，少女告訴父親說要去逛樂華夜市，父親同意。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70317/1078219


晚上 11時許，少女父親見女兒還不回來，撥打數通電話，女兒都不接；後來少

女父親見返家的她神情有異，反覆追問，少女才說被陳姓男子拉到永和區仁愛公

園內強迫發生性行為，少女父親憤而提告。檢方傳喚陳姓男子，他承認與少女交

往並曾 3次發生性關係，但都有經過少女同意；他不知道少女未滿 14歲，因為

她看起來很成熟。 

檢方認為，如果少女遭到性侵，在父親致電時應立即接聽，或事後馬上回電求救

與常情有違，認定並非強制性交，依對未滿 14歲少女性交罪提起公訴。（即時新

聞中心／綜合報導） 

 

【聯合報報導內容】 

《少女公園愛愛 爸來電不敢接 追問謊稱被性侵》 

 

13歲國中少女與陳姓男子交往並發生 3次性行為，最後一次在公園露天平台發

生時，少女父親剛好致電找人，女生不敢接聽，返家後被父親追問下聲稱被性侵。

新北地檢署認定兩人是合意性交，僅將陳依對未滿 14歲少女性交罪提起公訴。 

起訴指出，24歲陳姓男子兩年前透過李姓女子認識 13歲的國中少女，兩人展開

交往，陸續在新北市永和區旅館、河堤、公園發生 3次性行為；最後一次當晚，

少女告訴父親說要去逛樂華夜市，父親同意。 

晚上 11時許，少女父親見女兒還不回來，撥打數通電話，女兒都不接；他擔心

地外出找女兒，在路上碰到少女正要返家，父親詢問「為何不接電話」，少女聲

稱「以為是朋友打來，不想接聽」。 

少女父親見她神情有異，反覆追問，少女說跟李姓女友人一起逛夜市，李女帶一

個陳姓男子來，父親致電找人時，陳正將她拉到永和區仁愛公園內強迫發生性行

為，少女父親憤而帶她報警提告。 

檢方偵訊時，少女證稱當晚她跟李女、陳姓男子一起逛夜市，3人再到仁愛公園，

後來李女不見了，她就遭陳男拉進公園強迫性侵。 

但李女卻證稱，當晚少女自己去跟陳逛夜市，她根本沒有去，她還打電話叫少女

不要去，趕快回家。 

檢方傳喚陳姓男子，他承認與少女交往並曾 3次發生性關係，但都有經過少女同

意；他不知道少女未滿 14歲，因為她看起來很成熟。 

檢方認為，如果少女遭到性侵，在父親致電時應立即接聽，或事後馬上回電求救；

少女先謊稱以為朋友來電而不接聽，被父親質問才稱被性侵，證詞又與李女不符，

與常情有違，認定並非強制性交。 

 

主要申訴意見： 

一、申訴意見 

本篇報導為參考聯合報，第一點在下標上，從內文其實看不出兩人最愛去哪個地



點進行性行為，而這個標題是否適宜，或是為記者主觀的想法、臆測，都有討論

的空間。 

第二點是本篇報導的最後，檢方認定非強制性交的理由，並無完整引用聯合報的

報導，而是只取片段，亦少了另外一名女證人的說法，但卻容易造成網絡成員質

疑該名檢察官的專業，引起誤會。 

 

二、建議 

希望在新聞事件的全貌，譨更斟酌的進行報導，而非只有片段，易造成誤會及錯

誤理解。 

 

鄭：這個是即時改寫。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黃葳威（以下簡稱黃）：這是否為違反《兒少性剝削

防治條例》？未成年的孩子，不見得是要有交易行為，只要是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有性關係，事實上就是違反條例。 

 

葉：這個是性剝削？還是妨害性自主？ 

 

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以下簡稱秀）：是妨害性自主。 

 

闕：其實我今天要討論的案子都跟即時有關。 

 

宋：這個我們會轉達給即時。 

 

闕：因為我記得去年是不是講過說，看有沒有可能請即時新聞來開會 

 

葉：其實即時就是一群人。第二點是會有造成這樣的誤會，可能要請即時的同仁，

下次做相關的，內容的報導上，前因後果關係不應該過於簡化，真的會造成誤會，

那標題的問題，現在即時同仁不在，但還是想聽聽蘋果同仁對這樣的標題覺得適

當嗎？這個內容跟標題，感覺是圖文不符。重點不是在於他喜不喜歡去逛夜市，

應該是這個事情上，到對未成年少女性行為，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刑責的問題。這

樣的寫法，會有一些標籤的作用。 

 

闕：對未成年應該要多一點保護，我是覺得這標題有一些記者的主觀意識在，單

純來看報導內容可以發現是說，在三個地點從事性行為，記者如何判定他最愛去

公園，這樣下標也很奇怪啊。 

 



秀：看起來這一則，檢察官他要講的是說，他不符合《刑法》221 條強制性交罪，

但是他用了 227 條與未成年者性交這一條去提起公訴，但這有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一般民眾對於非強制性交跟強制性交罪 221 條，大家的認知可能不一樣。

舉個例子來講，如果今天是利用權勢性交的行為，難道媒體會寫說「檢察官認定

非強制性交，但利用權勢性交」，這就會讓人家搞不懂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今天

在寫新聞時，這些名稱可以多做一些說明。不然大家會想說那好像不是強制的，

檢察官既然都知道那不是強制的，那個媒體效果會兩邊倒，一個是會去罵那個女

生類似仙人跳那一類的，另外一個是可能有些人會去罵檢察官，那我覺得這樣對

於媒體希望透過新聞去做法治教育來講，是比較不及格的，所以這個部分是希望

這樣做會比較好。 

 

葉：因為這個報導上的第一句就已經有一些主觀判斷在，「夭壽，人家才 13 歲，

成年男子真是ＸＸ衝腦」，所以我們是一直有在提醒說，未成年有關的，不管他

是出於兩小無猜的意願狀況下發生的事情，或是性剝削這樣的狀況，盡量不要用

這種過於主觀價值判斷的寫法，畢竟我們並不清楚說實際上真實發生的狀況是甚

麼，也只能看判決書內容。報導中第一句話就真的太過於主觀判斷，用女生的角

度來講，對於十三歲女孩子有一些負面標籤的作用。希望能夠轉達即時同仁，在

下標或內容上的呈現盡量要忠於事實本身，有些過於主觀判斷的字眼不應該出現，

特別對於未成年的報導對象要盡量節制地去報導。請在報導寫作上要注意一下。 

 

 

宋：這個我們會給即時參考。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以下簡稱闕）提案三內容。 

 

第三案 

提案委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 闕壯宇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6 年 12 月 15 日即時新聞 

新聞標題：【無恥】「只要做 1、2 分鐘就好」 獸父逼姦兩女判 7 年 

主要申訴內容：模擬圖片、報導主文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貳 分則 

一、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之處理 

(二)相關新聞應避免詳細描繪侵害細節，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四)有關性侵害、性騷擾等題材之新聞，應避免使用動畫與模擬圖片詳細描繪侵

害細節。 

《【無恥】「只要做 1、2分鐘就好」 獸父逼姦兩女判 7年》 

 

高雄 1名獸父去年徹夜飲酒後返家，見年僅 14歲的小女兒躺在臥室地板睡覺，

竟將房門上鎖後脫得精光，不顧小女兒掙扎喊叫強行性侵，女兒事後向母親求助

陪同報警，才查出獸父不但性侵次女，3年前也曾利用家人熟睡時伸狼爪猥褻當

時僅 13歲的長女。高雄地院審理時獸父坦承犯行，但辯稱受酒精及精神科藥物

影響，法院不採信，仍依強制性交等罪判他有期徒刑 7年。可再上訴。 

 

判決指出，去年 5月某日晚間，獸父在外徹夜飲酒到清晨返家，見小女兒獨自躺

在主臥室地板睡覺，竟將房門上鎖並褪下全身衣物，再動手脫小女兒身上衣服，

小女兒驚醒後察覺不對，拉住衣物大喊「我不要」，隨即起身往房門方向逃離，

獸父竟一把將她拉摔至地板，再勒住其頸部，以手摀住嘴巴及掌摑臉部等暴力方

式，對小女兒說「我只要做 1、2分鐘就好」，隨即不顧她哭泣、抵抗強行性侵得

逞，過程中小女兒不斷哭喊，還被父親恫嚇「不閉嘴，就把你勒死」。 

 

事後小女兒見父親停止動作，隨即跑到她與姐姐同睡的房間並將房門上鎖，再以

電話聯繫母親，當天下午由母親帶她到醫院就診，而比她年長 2歲的姐姐得知後

也向母親吐露，早在 13歲時就曾在睡夢中遭父親伸手猥褻及指侵，但當時她內

心驚恐，也不敢告訴任何人，母女 3人於是一同報警處理。 

 

法院審理時獸父坦承對兩女伸狼爪，辯稱是受到酒精及服用精神科藥物影響所致，

但合議庭認為他在犯案時非但可以辨識女兒身分，還知道要摀住其口部及恫嚇她

不能喊叫，可見當時他應有足夠辨識自己行為違法的能力，因此不採他的辯詞，

依強制性交、乘機性交、乘機猥褻等罪判刑 7年。（王吟芳／高雄報導） 



 

主要申訴意見： 

一、申訴意見 

意見：此篇報導內文(色塊部分)對於侵害過程描述過於詳細，恐對被害人及其家

屬造成二次傷害，另對未成年者於性的方面有不當認知與學習。 

 

建議： 

即使引用對話內容，也應避免詳細描述侵害過程。 

 

 

蘋果日報《法庭中心》主任蘇恩民（以下簡稱蘇）：性侵過程的一些描述，記者

要呈現被告惡行，因為針對被告的一些辯詞，當時父親恐嚇她的嘴不能喊叫，表

示當時被害人有辨識能力，如果沒有這些性侵過程的描述，做為合議庭判有罪的

認定，所以記者才這樣描寫。 

 

闕：那包含對話的細節也是必須要寫出來的嗎？ 

 

蘇：因為基本上對話內容都是過程。 

 

黃：其實看到這種新聞還蠻傷心的，遇到這樣的社會事件，看到這新聞感覺到有

要講事件背後的原因。只是我覺得，如果一定要報導這樣的事件，報導時，篇幅

會比較著墨在發生當場的故事性，如果我們關心這樣議題時，其實還想要看到的

是說，為什麼家中有這樣的亂倫經驗，這也給閱讀者一個提醒，背後其實有很多

原因，我覺得要出現，篇幅稍微留意一下，說明原因是什麼，但在細節上不要帶

到那麼多，這樣感覺看到的就是一個戲劇節目。 

 

葉：應該是說這則報導應該是節錄判決書內容吧，那其實對照之前蘋果被申訴的

一些類似案例，篇幅上還好。... 

 

黃：可訪問專家。 

 

葉：看他原先判決書篇幅有多大，擷取多少比例在裡面，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部分

來講是還好。只是說的確會有，對那個細節跟暴力程度的用語字眼可能要比較小

心。兩造雙方的對話內容我認為說一兩分鐘就好，如果它必須要突顯出這個獸父

的心態而有比較特別的行為陳述，我覺得可以接受，因為他不涉及到如辱罵對方

「破麻」那種性別歧視言語，只是陳述他當時的狀態。 

 



   另外判決書很難去寫說父親是否過去有沒有類似的經驗，除非有直接自述，

否則我想能抄的就是法院審理判他七年的具體事證。但的確這則報導是有動畫，

模擬圖示呈現配合文字，尺度上需要再拿捏。之後遇到這種家內性侵害案，的確

要比較在乎倖存者，畢竟這個孩子還很小，這樣的資訊在網路上一定會留存著，

就算資料庫鎖起來或下架，這些訊息還是會被搜尋到，可能要想一下對倖存者將

來人生的影響。 

 

黃：可多訪問處理類事件的專家，可有提醒。 

 

葉：希望類似的案件，需訪問第三者做平衡報導。可另有稿配。 

 

林：以前看《蘋果》採訪，會教如果有這樣的狀況應該要如何作保護，像對我們

兒童安全這一塊真的做得很好，可有所提醒。在報導的同時也在做教育。這部分

未來也可以加強。睡覺時最好鎖房間門，或發生事情時時可做些什麼，還沒有遭

遇到這些事情的人可如何防範。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闕壯宇（以下簡稱闕）提案四內容。 

第四案  

提案委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社工員 闕壯宇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即時新聞 

2017 年 1 月 19 日即時新聞 

新聞標題： 

《輪流性侵少年 2 惡男竟還威脅公開淫照》 

《13 歲女聯絡簿寫「沒有懷孕」 真相嚇壞老師》 

主要申訴內容：報導主文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貳 分則 

一、性侵害、性騷擾新聞之處理 

(二)相關新聞應避免詳細描繪侵害細節，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輪流性侵少年 2惡男竟還威脅公開淫照》 

住在彰化縣的邱姓、張姓男子，去年透過友人結識 13歲少年「小安」，兩人藉故

帶小安回租屋處，輪流由一人架住小安，另一人脫褲逼小安口交、肛交得逞，並

拍照錄影存證，陸續以要公開照片要脅，前後共性侵小安 3次。台中高分院今依

性侵未成年少年罪判處邱男 7年 10月，張男 7年 6月徒刑。 



 

去年 7月 11日間，邱姓男子(25歲)、張姓男子(28歲)2人將小安帶回租屋處後，

由張男架住小安雙手，邱男將小安脫褲後，逼口交強制性交得逞，張男持手機將

過程錄影拍照存證。同月 18日，邱男以要公開照片為要脅，逼小安再去租屋處，

這次邱男先要求小安自慰，然後壓著小安的頭，先幫自己口交，再壓小安的頭幫

張男口交，這次由邱男持手機拍攝小安與張男口交過程。 

 

接著，同月 25日，邱男再以幫小安慶生為由，載小安到租屋處，小安怕前兩次

的照片外流，只好任邱男載至租屋處。這次，兩人輪流對小安肛交一次得逞。由

於小安一個月內持續遭到 2人輪性侵 3次，身心巨創，一度企圖自殺，學校輔導

老師發現小安行徑有異後，經勸導查知上情，隨即報警處理。 

 

彰化地院認為 2人行徑惡劣，判處邱、張 2人各 8年 10月和 8年 6月。一審判

決後，2人趕緊以 40萬元與小安父母達成和解，台中高分院見 2人有悔意，今

分別減輕改判 7年 10月、7年 6月徒刑。仍可上訴。(鄧玉瑩／台中報導) 

 

 

《13歲女聯絡簿寫「沒有懷孕」 真相嚇壞老師》 

台北市一名 58歲林姓男子 2016年間趁同居人吃安眠藥熟睡之際，強逼同居人年

僅 13歲孫女替他口交、甚至還指侵少女，最後少女在聯絡簿上寫下：「阿公一天

到晚偷摸我，我希望阿公偷摸我要改掉，沒有懷孕」事情才爆發。士林地院審理

後，依加重強制性交等罪判林男應執行 17年徒刑。 

 

判決指出，有輕度智能障礙的被害少女控訴，她都稱呼林男為阿公，2016年 4

月 4日兒童節當天她與家人到宜蘭遊玩，當晚在阿公住處過夜，沒想到阿公竟趁

大家熟睡之際，把手伸進她的內衣褲中撫摸，「我當下感到非常害怕，就假裝自

己睡著了不敢出聲，阿公摸完後，還跟我說『不要跟別人講阿公有摸妳』。」 

 

被害少女另指出，2016年 4月 10日凌晨，阿公又叫她去客廳接著強壓她的頭，

要她含住他尿尿的地方，「我感覺他尿尿的地方有水跑出來，很像痰，我覺得很

噁心就去刷牙」之後同月 30日，阿公不僅摸她胸部及下體，還用手指性侵，「我

嚇死了，不敢大叫，想跟阿嬤說又不敢」隔月少女在學校聯絡簿中寫道「老師，

阿公星期六一天到晚在偷摸我，讓我很不舒服，早上也是、晚上也是，我希望阿

公偷摸我要改掉，結果沒有懷孕。」學校導師及輔導老師得知後，告訴少女要立

刻告訴阿嬤並報警。 

 

被害少女阿嬤證稱，當時她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她知道林男有「豬哥性」，立

即打電話質問林男「你是不是人」林男起出否認，後來第二通電話時，才承認有



不小心摸到少女，強調沒有對少女怎樣。但林男庭訊時否認性侵，堅稱「沒有做

過這種事」，他的辯護律師則說，少女前後證詞不一，且當時少女都可隨時反抗、

呼叫，再者診斷證明書中記載少女處女膜完整，也難證明有性侵事實。 

 

士林地院認為，少女描述受害情節的用字遣詞非常直白、極為單純，若非親自經

歷，未經人事的少女無法指證歷歷，認定吳男猥褻少女 1次、性侵 2次，依加重

強制性交等罪判林男應執行 17年徒刑，可上訴。（顏凡裴／台北報導） 

 

 

主要申訴意見： 

意見：此兩篇報導內文(色塊部分)對於侵害過程描述過於詳細，恐對被害人及其

家屬造成二次傷害，另對未成年者於性的方面有不當認知與學習；另對於第一篇

報導的內文最後一段，「一審判決後，兩人趕緊以 40萬元與小安父母達成和解」，

會使閱聽者以為只要花錢就可以達到和解的目的。 

 

建議： 

即便引用對話內容，也應避免詳細描述侵害過程。 

 

蘇：第一則新聞描述的部分確實過當，已經請同仁把它全部修掉了。至於和解或

輕判的部分，那部分確實是法官意思，確實是因達成和解，有悔意，才改輕判。 

 

闕：這一定是法官認為他有悔意，但我是說「趕緊」這兩個字，「趕緊」很像是

他們趕快把錢拿給父母和解，讓人家以為，我只要有犯罪，只要花點錢就可以獲

得輕判之類，寫法上的問題。 

 

葉：這樣太快，太簡化了。 

 

鄭：跟他和解，是代表被告，他有悔意的一部分。 

 

闕：能不能這則新聞，是讓人看得出他真的有悔意，而不是只是單純想拿錢，去

獲得輕判 

 

葉：文後面講的是「馬上拿錢來獲得和解，台中高分院就判他們兩人有悔意而減

期」 

 

《蘋果日報》突發中心副總編輯范光山（以下簡稱范）：一定是有和解，法官才

會輕判。 



 

《蘋果日報》生活中心執行副總編輯江昭青（以下簡稱江）：法官知不知道他真

的有悔意，法官有時候也不知道，我們怎麼會知道。記者也不知道他是要錢還是

要悔意。 

 

蘇：這個是我們在採訪過程當中，法官的說明，只因快要宣判才去和解。很多被

告並不是一開始就跟當事人和解，都是快要判了或是發覺官司對他不利，才去和

解，但法官還是認定這樣是有悔意，司法實務上有這樣情形。 

 

闕：報導方式傳達出的訊息，的確是你趕快拿錢去給被害人的父母，然後你就可

以獲得輕判。 

 

蘇：我想以後這樣的文字我們還是會盡量避免，不要去引導這些壞人，讓他們有

這樣的想法，雖然實務上法官會有這樣子的認定。至於第二篇有關於他的犯罪過

程的一些描述，主要是因為法官，被告辯稱沒有這樣做，法官仍判他有罪，理由

是法官認定被害人描述，受害情節用字遣詞非常直白，所以採信說詞，因此我們

必須讓讀者知道，其用字遣詞是為什麼會判這個被告有罪的原因，直接引用判決

書的內容，去呈現被害過程。 

 

葉：回來前面講彰化地院這一段的報導，這樣的寫法的確會有不同解讀的意義或

方向，是否可以請記者再去補問彰化高分院，是不是真的可以確認是原本就有悔

意，還是因達成和解才有悔意，這樣才能幫助閱聽人理解法官審理判決的狀況為

何，畢竟這是未成年受害個案，應比較嚴謹來看待。 

 

蘇：我們會再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有悔意的理由。 

 

葉：看他後來改輕判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不然就會變成邏輯上推理，收錢來代表

他有悔意，收錢就代表有悔意嗎？如果司法實務上有這個狀況，就把這個狀況拿

出來談，不講我們不知道，那現在司改國是會議也在開，就有檢討說，司法犯罪

事件後來造成輿論爭議的報導，也有可能是沒有周全的問到利害關係人，有可能

的確有這種荒謬的判決出現，法官心證的問題，應該將它釐清，才是善盡報導職

責。 

 

  應該請記者再去追，法官到底是怎麼樣判定所謂的「悔意」，也幫助一般民

眾更了解在實務上，為什麼法官會認為收了錢，就代表他有悔意?這狀況不就符

合一般人理解的，就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那相關報導應該要提升民眾對

法治或司法審理上的理解。 

 



第二則報導，因為涉及到這少女是弱智，形容的很多東西，我認為是有參考意義

的。文中少女只能講說「很噁心去刷牙」或是「沒有懷孕」，應該去問協助過這

種邊緣智力專家學者的意見，讓法院參考。如果要做到一則好的司法新聞報導，

應該有多元一點的面向，去幫我們理解，法官採信的證據裡面，包括陪同偵訊的

社工人員，或是協助表達能力不好的輔佐人，他們的立場看法為何。 

 

註： 

《輪流性侵少年 2 惡男竟還威脅公開淫照》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61212/10104

47/ 

本則內容已修正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以下簡稱王）說明提案五內容 

 

第五案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2/19 蘋果即時、3/21 蘋果即時 

新聞標題： 

1.【天真動畫】癡情女賣淫 幫軟爛男友還賭債 

2.【動畫】大奶強國妹來台淘精 用 LINE 攬客賴到警察 

主要申訴內容：主、附標題，照片，動畫資訊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十二、性與裸露事件新聞之處理 

十三、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之處理 

兩則新聞報導手法皆涉及重複與強調女性特定體徵，物化女性的問題： 

1. 在第一則申訴新聞中，翻攝照片與動新聞第 1秒、34秒、55秒處，重複 4

次呈現應召站強調女性胸部體徵的宣傳照片，並於照片說明稱「張姓應召女

在通訊軟體上的照片相當養眼」。顯然該則新聞處理方式刻意強調女性體徵，

有物化女性之虞。甚至媒體自身也加入對女性體徵的評價，增強物化女性的

觀點，殊為不宜。 

在第二則新聞中，標題與動畫第 20-21秒處皆強調女性胸部體徵，亦有物化女性

之虞。標題使用「淘精」描述猥褻行為，須再商榷。 

 

主要申訴意見： 

詳如前述。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61212/1010447/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61212/1010447/


觀看影片 

 

范：從第一段動畫賣淫的部分，我想整個在意的點，應該是那個「大奶照」，其

他情節我覺得還好，但我是覺得這類新聞吸引人大概也就是這個部分，當然在標

題上是不是一定要凸顯她是「大奶」，我覺得可以再修正，但是包括說它後面那

形容，標題寫「淘精」，這部分我也有跟同事討論，他們當時的想法只是要吸引

讀者注意，可能一時就衝過頭，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想，像影片裡面那個「大奶照」，

可以使用到什麼程度？對界限蠻感到疑惑的。 

 

葉：你要不要講一下為什麼後來用這種方式呈現？ 

 

范：這則新聞當初我個人是沒有參與，我是看突發是這則新聞。 

 

葉：是不是這是以往這類題材新聞的慣性，就是以突顯性徵的方式來做這樣的報

導？ 

 

鄭：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這則新聞非常簡單，它沒有別的素材，只有那張

照片，只有新聞照，其他都是用動畫來處理，如果連新聞照都不用，這則新聞本

身的新聞元素就幾乎沒了，所以可以理解製作同事當時取用這張照片的做法。 

 

王：針對這部份，等一下我們會連下一則一起談，當動新聞畫面素材不足的時候，

為了達到一定的動新聞長度，可能就會重複去使用同一個畫面，那問題就在於重

複，因為它重複使用而物化女性的問題。下一則雖然不是性別的新聞，是一則殺

人的新聞，更誇張，用行車記錄器，播放兇嫌開車衝撞殺人的畫面，我把所有重

複畫面的秒數都標出來了，總計有十一次重複呈現撞擊的瞬間，這很明顯就是畫

面資料不足，但又系統性的需要影片長度的動新聞，這種重複使用畫面的製播手

法，這部分需要討論一下怎麼處理。 

 

觀看影片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以下簡稱王）說明提案六內容 

 

第六案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 

報導媒介：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3/22 蘋果即時 

新聞標題：逆子撞死老爸 起因就是「這套衣服」 

主要申訴內容：動畫資訊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六、犯罪新聞之處理 

 

該則報導的動新聞中第 2、5、8、16、20、23、37、44、50、66、74秒等處，以

監視錄影或行車紀錄器影像，共計 11次重複播放兇嫌駕車衝撞殺人的畫面。 

主要申訴意見： 

該則報導的動新聞中第 2、5、8、16、20、23、37、44、50、66、74秒等處，以

監視錄影或行車紀錄器影像，共計 11次重複播放兇嫌駕車衝撞殺人的畫面。這

種製播新聞方式已屬過度描述犯罪細節。觀諸其他動新聞，亦有重複呈現腥羶色

或暴力/犯罪畫面的情況，顯然並非單一案例疏失，請製播動新聞的主管說明何

以這種製播手法蔚然成風？即使當時畫面資料不足，為何仍要以這種重複播放及

強調殺人畫面的方式來增加動新聞長度？既然文字報導已經足以清楚交代犯罪

事件始末，動畫並未增加更多資訊，何以非得製作不必要的動新聞不可？ 

 

范：這個影片重複使用，我只能說這個絕對無法避免，因為我從前面導言開始敘

述，這個重點的時候，到裡面的鋪陳，至少都會再重複一次。剛剛看到這則新聞，

實際是兩個不同影片、場景，總共是兩個地點，鋪陳的過程，重複使用影片，我

個人認為無法避免，只能說是不是重複太多次，這個可以討論。另外就是類似以

往這種場景，我們通常都會做一些抽格，避免視覺是直接撞過去。我認為這部分

可再修正。 

 

王：那到底要重複播放幾次才不算是過度？因為這很明顯是十一次，那應該減少

到幾次？ 

 

鄭：這怎麼有答案。 

 

王：所以涉及畫面素材不足的時候，一定要做出動新聞，才會有這樣的需求。如

果只做文字也足夠交代事件來龍去脈，那為什麼非得要有這個不必要的需求，製

播影片的壓力。 

 

鄭：應該不會有讀者想要看一個警察受訪，從頭敘述案情的動新聞，如果你認為

的案情的交代是要這樣呈現的話，那這樣子製播動新聞就變得很簡單，警方影片

過來我們就放，那我們就變成宣導單位，而不是新聞單位，我們新聞單位就是基

於採訪事實，再去做整理、後製，而成為一支新聞影片。剛提到方面，我也同意

山哥說的。一開始撞那應該要抽格、定格處理，但這監視器影片，我必須說它非

常非常模糊，沒放大根本看不到是怎樣撞的，更何況在那個當下是有做打馬處理，

所以你說畫面這樣重複使用，會造成你說的這樣的描述犯罪行為，造成什麼樣的

後果，我覺得這可以再討論。 



 就處理上，如果要特別強調的話，我可以把它拉近，再把它格放出來，但其實

這畫面是遠的，我們沒有做特殊處理，只有做馬賽克處理，這個在形式上已經是

淡化，淡化犯罪行為對讀者造成的衝擊，我覺得在處理上，這個定格方面可以討

論，其他重複幾次，就讀者觀感，同樣畫面出現三次、出現十一次跟出現一次，

怎麼取捨？我們自己是盡量不要重複太多次，或者做某種程度的處理，關鍵點在

於讓讀者覺得畫面不要一用再用。 

 

王：如果從拍攝遠近來判斷有沒有強調，那前一則大奶照那張就是近照，那就是

一種強調。 

 

范：我再補充說明一下，關於會重複使用，在實務上，同事在操作過程裡面，針

對於最關鍵那個點，我們會有不同訪問對象去說明關鍵點，在說明過程裡面就會

有重複的去對照說法，就像警方的說法、目擊者的說法，或者是其他只要自認為

目擊的人，在陳述的過程，或多或少都一定會涉及到影片重複使用，只是要對照

他的說法跟影片所呈現出的過程，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可能是類似的狀況，以

後也是會重複出現，這是實務操作上的問題。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子瑋（以下簡稱李）：我想問一下那個上

一則，那個大奶強國妹，他這個是有沒有限制級？ 

 

李：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可能就題外話。最近我們要開始推媒體素養，然後我

們就徵詢一些第一線的高中老師，因為大家最近知道那個台大雄中事件，有幾個

第一線的老師就說，其實這個事情，就他來看，他接觸的學生當中，這已經是很

輕微的，他說現在的年輕人、高中生，對於性與裸露的東西很喜歡，這樣的一個

動畫會瘋傳甚至討論，高中生的觀念認為很多東西是理所當然，那把尺他們也不

知道怎麼拿捏，高中生也不聽老師的話，反而是聽在座這些大哥大姐的話，或是

大家所做出來那新聞的東西，反而是老師的話不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高中生在乎同儕的壓力，也就是他們在傳影片的時候，不模仿、不

跟著一起玩也不行。剛剛大哥所回應的，到底那個尺度、十八禁的拿捏，是大家

可以去思考的問題。剛剛來看的話，這個給高中生看真的好嗎？但就某種意義上，

普遍級好像也是對的，也沒有違反十八禁、露點之類的東西，尺度拿捏在哪，或

許大家一起去思考這個問題。還有媒體教育責任，我原本也不知道媒體影響那麼

大，也是聽到那些老師在講，原來老師的話他們都不聽，都聽座各位大哥大姐的

話，原來媒體是那麼重要。 

 

宋：那照片應該沒涉及十八禁的問題。 

 

李：對，所以我覺得那個尺度的拿捏，這個東西其實也做得蠻有趣的，可是畢竟



我們都是成年，或者是我輕忽那些高中生的心智年齡，但是換角度來想，這對他

們影響也是蠻大的，就是因為雄中那個事情，我想說這個東西，我們對於這個十

八禁，或是性跟裸露的題材呈現上，因為大家以後都會有小孩子，甚至小孩子也

會唸高中，也是會被這些東西所影響。 

 

王：其實我補充一下子瑋講的，這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有沒有十八禁的問題，第

二個是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把女性身體部位物化，不管有沒有十八禁，都有女性

身體物化問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那我現在提的這一點，就是他不斷強調女

性特定的身體部位，把女性物化或工具化當成消費的對象，這主要是這層次的問

題。 

 

葉：這點我要講一下，因為這則新聞報導脈絡本身，她從事的這個行業，就是靠

「性徵」當作謀生工具，跟我們講的性別刻板印象複製其實是不太一樣的。但我

的確是要說，同一個素材重複性的播放，特別是第二則，比較好的方式還是用停

格，不要一直重複，或是抽格處理，衝擊性比較不會那麼大，尤其這是一個家庭

的悲劇，兒子撞死爸爸，這種涉及家庭人倫悲劇，盡量不要帶大家一直重複到那

個事故現場再三強調怎麼撞的。如果只是一般公車事故，我記得是上個禮拜有起

車禍事件，可能要去探討怎麼追撞，所以要把行車記錄器拿出來給大家看，判斷

事故現場是怎麼樣的情形。可是像這則，是爸爸被兒子撞死，要多去考量一下上

下脈絡，這事情會對當事人跟家族會有的衝擊與影響，跟一般交通意外事故不太

一樣，要有一點區隔。 

 

宋：我同意那個，但剛剛看那個照片影片過程，其實是不同角度，也沒重複那麼

多次，那它又是新聞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很難避免這樣處理，但是停格是可以考

慮。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以下簡稱王）說明提案七內容 

第七案   

提案委員：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文宣員王今暐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3/5 蘋果即時 、3/6 蘋果即時 

新聞標題： 

1.男友殺害女模被抓 狠咬梁女涉案 

2.【命案逆轉】檢方補破網 緊急將梁女限制出境 

3.【命案逆轉】未排除涉案 檢方又緊急將小模閨密限制出境 

主要申訴內容：主、副標題，照片，報導主文，動畫資訊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六、犯罪新聞之處理 



《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偵查不公開原則 

 

三則新聞皆涉及報導仍在偵查中的刑事案件，引發輿論公審，致影響事件相關人

名譽： 

2. 第一則新聞中，還在偵查階段就將梁女的姓名、學校、科系、年級與容貌等

個人資料揭露，甚至搭配影射梁女為嫌犯的照片，已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足令當事人名譽受損，更引發輿論公審。 

3. 第二則與第三則新聞，與第一則新聞相同，都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報導

失當問題： 

標題：「補破網」、「未排除涉案」。照片與動新聞：呈現梁女全臉容貌。 

4. 報導文字：「檢警認為，梁女應未進入命案大樓，涉案情節降低，但因命案發

生後梁女和程男一起出遊，因此不排除梁女是幕後指使者或參與命案的其他

分工，仍將梁女列為被告。」此段文字引用檢方訊息，卻有影射當事人犯罪

嫌疑的效果。 

 

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向媒體放出偵查中的案情，蘋果日報不應隨之起舞，

成為檢警的傳聲筒，更兼引發輿論公審的負面效應。蘋果日報在偵查階段採取這

種不當報導手法與報導頻率，會養成讀者與觀眾參與媒體公審的閱聽習慣，侵蝕

法治國家的無罪推定原則。 

 



 

 



 

主要申訴意見： 

詳如前述。 

 

葉：因為這個案件其實牽涉到很多層面，我們在今天要提到一個專題討論，這部

分等一下大家花一點時間來做一個討論，這一次很像 2013 年的媽媽嘴命案，但

影響狀況又混雜了社群媒體的一些問題，那我們等一下就這部份進行專題討論。 

 

媒體改造學社執行秘書田育志（以下簡稱田）說明提案八內容 

第八案   

提案委員：媒體改造學社執行秘書田育志 

報導媒介：動新聞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7 年 02 月 14 日 蘋果即時   

新聞標題：【哀悼片】遊覽車翻車釀 44 人死傷 蝶戀花負責人說話了 

主要申訴內容：動畫資訊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五、災難或事故傷害事件新聞之處理 

（一）無論照片呈現或文字敘述，應謹慎為之。 

於動新聞影像中先後兩次使用車禍罹難者遺體的畫面 

00:20-00:22 



 

 

00:47-00:50 

 

 

 

主要申訴意見： 

對於此次大型車禍事故的報導，不應於畫面中呈現罹難者遺體；且在此即時報導

中，更是使用了兩次遺體畫面，第二段（00:47-00:50）畫面中，鏡頭還像擺放在

路上的遺體拉近拍攝，實為不妥。另，在與旅行社公司委任律師電話訪談時，搭



配第二段的遺體畫面，是否有其關聯性與必要性？ 

 

江：因事發時沒有特別的想法，我覺得只是在運鏡的時候再讓大家看一次，並沒

有想太多。我已請同事將第二ＣＵＴ，比較近的畫面，會覺得不舒服，因事發時

案子很慘，又有那個畫面，才以新聞角度去處理，同事並沒有想太多或想刻意凸

顯什麼，那個賣點是在講蝶戀花的人出來講話，所以已請同事把第二ＣＵＴ去掉，

那幾天因為很慘，所以都會用到那個畫面，原因又很離奇，但已經把它去掉。 

 

註： 

【哀悼片】遊覽車翻車釀 44 人死傷 蝶戀花負責人說話了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214/1055498/ 

此案影片已修正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子瑋說明提案九內容 

第九案  

提案委員：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子瑋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16 

新聞標題：嘉義明星高中生 被父母發現家中自縊 

主要申訴內容：照片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總則（二）不得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誤植照片，現已下架。 

主要申訴意見： 

本次事件主要是照片誤植。由於被誤植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且具有明顯可辨識特

徵，因此受到不少關切，因此在生活上受到不少影響。由於此次烏龍新聞主要是

即時新聞部分，因此可否請即時新聞前來說明。 

 

 

 

 

《爽報》總編輯許麗美：那時候當天就有把照片撤掉。 

 

李：對對對，但這個媽媽還是有反映，已經有在一些論壇上流傳，畢竟《蘋果》

是第一大報，這樣的錯誤坦白講對社內信譽是非常不好，能不能了解一下即時新

聞的流程是怎麼樣，把錯誤盡量減低，我覺得可以的話，再去跟這個媽媽連絡一

下，親自道個歉什麼，真的是一個很明顯的錯誤。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214/1055498/


 

《蘋果日報》地方中心助理副總編輯洪紹欽（以下簡稱洪）：這條新聞當時處理

的時候，我那天沒上班，並不清楚記者是透過什麼方式，有可能是採訪當中知道

死者是某某高中明星學校學生，可能記者也是求好心切，自己去 Google 一下臉

書，後來造成這個錯誤，知道錯誤後，同事就趕快下架，至於同事有沒有跟媽媽

溝通，這一點我再去瞭解看看，如果可以的話，會再請同事跟媽媽聯繫並致意(歉)。 

 

李：我這邊也有跟家長聯絡，跟他報告一下情況。我很好奇即時新聞採編流程跟

查核程序，核稿那邊的程序到底是怎麼樣，要不要下次請即時出席。 

 

葉：過去有類似照片誤植的情況，通常會做怎樣的處理？ 

 

鄭：就我曾經處理過的經驗，第一線同事就是以採訪素材為優先，所以他們第一

線採訪就以能夠查到真實為原則，這是絕對無庸置疑的，新聞工作的本質，本來

就應該要這樣做。那只是說難免在情急之下做出錯誤處理的情況，只要接到任何

反映、包括讀者或者家屬在我們的新聞下方留言，我們就會立即轉給相關單位，

如果證實確實誤植，第一時間一定立即下架，並清除所有在 Google、搜尋引擎

留存的暫存紀錄，避免庫存的照片造成當事人更多不好的影響，另外一個管道是

透過報社的資統中心進來的，資統這邊同樣會轉給相關單位，流程大致上是這樣

子。是於是不是像剛剛講說，誤植照片，就都要去跟當事人道歉，要看個別當事

人反應的情況，過去並沒有這樣的慣例說，誤植照片，一定要跟當事人道歉，這

樣的前提是說，因為我們已經善盡查證義務，在這樣的情況發現錯，立即下架，

在這個處理上盡可能做到最後一道防線把關。 

 

范：我另外補充一下，就是類似的狀況，其實突發這邊這邊也是有多次，通常第

一線同事想方設法查證，他 Google 到的照片，到底是不是當事人，通常第一線

的同事，在查證過程裡面，他一定會找警方，或當事人家屬，一定會找這些管道

查證，如果家屬也沒有的時候，就會透過他臉書，找他的同學，找他的朋友，我

要表達的是說，第一線同事一定是想方設法證實這個照片應該就是當事人，當然

突發有出過錯，之前的出過錯是一個正妹，用到的照片卻是南部一名知名律師，

那次也是蠻糗的，只要發現錯，立即更正，紙媒的部分，隔天也會刊更正、致歉，

像突發之前的經驗的話，弄錯了，跟當事人家屬聯絡，道歉，該做的都會做。剛

剛講的誤植一名律師的照片，那一次突發同事親自南下跟他當面道歉，在這部分，

只要出現錯誤，我們絕對不會硬凹，該認錯我們一定認錯，這部分在形式上，不

管是即時還是紙媒，都有一個流程在處理。 

 

李：我相信蘋果記者是蠻專業的，這我絕對相信。我分享一個案例，日本只要一

些平面媒體報導出錯，只要數字誤植，或照片這些，他們一個小時網站會更新一



次，更新完以後，他們會做一個特別的紅字加粗加黑，說我們剛剛報導的新聞有

錯，在此跟讀者致歉，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模式帶回到在這邊，是不是說原本十二

點發的新聞，十三點重發一則，然後在下面括弧說，我們剛剛有一個照片誤植，

是報社的疏忽，跟當事人致歉。像其他國家這樣做，這樣會不會圓滿一點？ 

 

葉：補充一下，自律綱要最後一頁，第三條「隱私資訊揭露致其權益受損且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經提出明確事證申訴後，由被申訴媒體於七日內加以移除。」或

更正，這個申訴案發生之後，有沒有達到七天內處理的原則？ 

 

宋：當天就下架。 

 

鄭：我們的時間是三點五十幾分，照片已經下架了，那這邊截圖有照片，這邊是

壹週刊幫我們轉載過去的，所以可能是壹週刊處理得比較慢。 

 

葉：所以其實我們有處理原則，我要問的是這個，處理原則也麻煩再佈達一下給

所有同仁知道。此外對報導當事人權益受損，是不是應要有一致性的處理原則，

剛剛聽起來是蘋果過去有對某律師來申訴的意見正式的跟他道歉，但這個案例是

高中生，母親已經有抱怨，也希望對孩子當事人有一些道歉，可是這次沒有這個

動作。我要講的是說，過去我們針對一些新聞報導上，有一些錯誤的資訊內容，

基本上都會在報導上再次澄清做說明，但這案例是一個很明顯的照片錯誤誤植，

建議應在該則新聞報導上做一個說明，並對當事人致歉，不管大家是不是知道這

件事情，那個照片不在，但是的確是有發生這件事情，應該要對人家道歉。第二

個是說，還是建議跟人家致意一下，表示我們很慎重的處理這件事情，也有來自

律委員會做過討論了，避免以後還有類似情況會再發生。我建議處理原則應佈達

給同仁知悉，對於只要符合處理原則第三條，涉及到移除跟更正，致歉的標準應

該要一致，不應該是看他個人的身份地位來決定要不要對他致歉，只要原則一致

就好。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子瑋說明提案十內容 

第十案   

 

提案委員：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子瑋 

報導媒介：蘋果日報 

報導日期與版面：2014.10.7 蘋果即時 

新聞標題：幫人脫產 名律師尤英夫判刑定讞 

主要申訴內容：報導主文 

報導違反新聞自律執行綱要之內容： 



無 

主要申訴意見： 

尤律師至本會申訴，其申訴意見詳如附件。 

 

蘇：這個案子，我想，要求我們要移除這則新聞，這個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則

報導他當時確實是判決定讞，那之後他來函說ＯＫ，有爭取再審，高院那邊已經

有受理，那我們也有把意見加註在底下了，我們當然會持續追蹤這個案子，但這

案子目前去年申請再審之後，到目前高院還沒做出另外一個判決，所以我們這個

案子目前還沒有新的報導，當然如果後續判決不管結果對他是否有利，我們一定

都會再追蹤報導，並不是我們不理會他，而是從他申請再審之後，到現在並沒有

進一步判決，我想在這一類的新聞，我們處理起來就是這樣子，案發的時候我們

會對於重大新聞會有比較持續密集的報導，到後來起訴判決一審二審三審，之後

等告一個段落，我們才會再繼續報導，不然我們目前看不出來要怎麼幫他做報導。 

 

葉：還沒有判決，那可以回覆一下給尤律師嗎？ 

 

蘇：這個當初是不是有，我們再查一下。 

 

葉：那這邊就是再回覆他，關於報社的立場。 

 

專題討論  

 

葉：那我們接著討論小模命案的那篇報導。媒觀之前開了記者會，有一些後續對

於 NCC 跟網路新聞即時報導的走向。 

 

李：小模那則新聞，該怎麼講，像剛剛大華說的，是有點另類的媽媽嘴事件，這

個是涉及偵查不公開原則，這邊想了解的是，就我個人感覺，《蘋果》在這次角

色上，我當然知道不只是《蘋果》，其他像東森新聞雲之類，不太像是媒體，像

是帶風向那種。說案情也好劇情也好，劇情急轉直下當天，我感到有點意外的是

說，《蘋果》竟然出了一則即時新聞，教大家怎麼刪除臉書留言，在梁女臉書，

當然很有新聞價值，因為大家需要，但很像一個人帶大家去圍事打架，發現打錯

人，趕快閃，教大家全身而退，不會被抓到，感覺就是這樣子。身為《蘋果》忠

實讀者，我覺得《蘋果》是一個非常有公信力的媒體，但這次怎麼做這個東西出

來，我還蠻失望的。 

 

葉：一個是第一時間就相信消息來源的判斷，我是覺得帶風向問題很大。在這則

的報導上我覺得《蘋果》在帶方向的能力是很大的，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如

果一開始這麼相信警方說法，是由警局提供一些資訊，相信消息來源給的資訊就



開始帶風向，當然我不知道實際狀況是什麼，消息來源本身也犯了一個問題就是，

因應大家報導需求就主動提供很多資訊，但事實上是還沒查證完畢、可能講出去

的話過於主觀，引導了輿論或帶風向，影響了網路鄉民積極參與當中進行輿論辦

案，這個效應比媽媽嘴命案更大，社群媒體大家都跟，這樣的捲動方式，形成了

出乎意表的一些問題，有可能誤判，有可能未審先判，公然霸凌當事人，特別是

梁女。 

 想問的是司法犯罪新聞如果之後遇到類似狀況，《蘋果》會怎麼處理?希望不

要再有這樣的帶風向情形出現，其實梁女之前，土豪哥開始，有好幾次這樣的狀

況，年輕人次文化，夜生活文化衍生的一些問題，引起很多的注意，各個媒體都

會針對新聞報導去追蹤，暗示怎麼拿捏既有設定的自律原則，感覺在這次事件上

沒有太重視，原先的既有自律原則，姑且不講什麼偵查不公開，消息來源自己就

違反了這個界線，但是記者本身把關角色是什麼，就是在帶風向，這樣的一個狀

況，不見得是一個好的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在監理這

樣的自律規範，那ＮＣＣ又變成要怎麼修法，不是這件事情中最重要的點，還是

在於媒體在這樣的新聞報導上，尤其是好幾次這種夜店文化衍生的犯罪的新聞，

有什麼比較好的自律方向，也想聽聽《蘋果》這邊的操作上的想法。 

 

范：其實這則新聞很另類，也很特別，確實蠻像媽媽嘴的翻版，這是結果論，整

個案情從爆發開始，到檢方移送收案之後就給她（指梁女）申請羈押，那她是以

被告的身份，就是在這個過程，這不是《蘋果》的問題，是所有媒體要去面對的

問題。當檢察官以被告身份把她收押，媒體如何證明她是無辜？雖然她一開始有

說她不在場，但是偵辦檢方不相信，就以被告身份把她收押，案情會出現大逆轉，

是到那一天她媽媽出來喊冤，檢方一查比對的結果，確實她有不在場證明。在這

個大翻轉過程裡面，《蘋果》有沒有帶這個風向？我只能說刪文部分，我們是發

動的比較早，至於劇情或案情部分，《蘋果》是沒辦法去主導的，所有媒體都在

檢察官那邊、守在那邊，取得的資訊差不多，即時新聞是你先上或我先上的問題，

說是不是《蘋果》在主導風向？我個人是覺得不可承受之重，不能因為事後的結

果是這樣，太沉重了。 

 

宋：這新聞當時是法官裁准羈押，媒體不可能說去推翻它，我們手上的辦案資訊

都是來自於檢警，他們都已經經過這樣查證，也經過法官的認證，我們怎麼說這

是錯的，事後說我們錯的，不公平，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是規範司法人員並不是規

範媒體，是不是有所謂的風向球，我覺得真的是扣了很大的帽子，我們即時是很

快，後面的媒體也會跟進，但這樣就說我們主導這件事情，這有點太 over。 

 

鄭：我舉例子，這是所有媒體都應該要承受的功課，大家都可以討論的，《蘋果》

是不是有聞必錄，只要是獵奇、獵女巫這種做法？其實沒有，我記得當天好像是

三立說梁女有「死亡筆記本」，裡面詳列什麼什麼，過程列得清清楚楚，部分媒



體也跟進，我們也有收到，當然要 follow，但內部群組是查證再查證，確認沒有

這個事情，所以我們沒有隨著黑影就開槍，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第一線同事跟

內部審核把關，這兩部分都盡其可能在做查證，這個事情從法官核准收押禁見這

個部分，媒體接受到這樣的訊息進而做報導，事後發現錯誤，我們也在第一時間

錯誤訊息也立即做處理。 

 

宋：後來是士林地檢署發現案情逆轉，我們也是第一時間就做這樣報導，他們有

發現確實她（指梁女）有不在場證明，但又說沒有完全排除涉案，到目前為止還

不能百分百證明她的清白，或許再逆轉也不一定，事後檢討是否可以再做更多查

證，這是可以討論的，也是我們媒體的責任。但就目前這個案子來講，這是沒有

辦法，當時媽媽嘴也是檢警有這樣的一個報導方向，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葉：剛有講到說，逆轉之後有處理了一些對梁女的報導，這邊看到 3/4 「小模

命案蛇蠍梁女不在場被打臉」，這則新聞其實還是在的，姑且不論《蘋果》有沒

有帶風向，閱聽人有自己的解讀，《蘋果》一直有強調梁女是蛇蠍女，這可能是

網友的意見但不斷被複製，的確是在《蘋果》出現最多。不管當事人有多可惡，

她還在一個司法要蒐證的狀況下，對於網友主觀意見，一些形容，不管事情有多

離奇，會不會逆轉，終究媒體還是要有它把關的角色，而犯罪新聞的確是不容易

把關，因為要仰賴消息來源正不正確，當然不是只有《蘋果》，這案件有太多媒

體都會去用網友臆測，或是她認識相關當事人的一些意見，看起來是一個梗就放

上去。 

 未來像這種案件，到底真相如何，是不是對消息來源也應該有點把關或是界線，

不能完全盡信，從媽媽嘴到現在，顯然有一些系統性的問題，它不是媒體問題而

已，是整個還有消息來源的呈現，給過多資訊不必要的揭露，在還沒確認之前，

媒體要採取什麼樣把關的立場，才不會一發不可收拾，而對當事人會有一些霸凌、

媒體公審的問題。 

 

鄭：這則我覺得這則確實不用下架，因為他描述的是當天收押的過程，只是標  

題．．．。 

 

葉：一直說還是會讓人家去貼「蛇蠍女」標籤。 

 

秀：3/7 還有一則即時，標題叫做「【動畫柯南】放人不代表無罪 小模命案 6

大疑點」，就把檢察官一點一點拿出來質疑，這是 3/7 的新聞，如果真像《蘋果》

說的發現逆轉之後新聞避免再有公審的話，我覺得這則還是在公審，因為系列新

聞非常的多，建議把你們覺得有問題的新聞，稍微做一點處理。另一點想要談的

是說，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大家很矚目的新聞，新聞的則數，那幾天很恐怖，幾

乎任何時間都可以刷到它的即時，那個即時內容很多是看到她的臉書，看到一個



影子就一個即時開一個槍，一個小時就更新一兩則，我在想是說，這樣是很矚目，

有無必要做新聞頻率做到這樣？另外一個當然是守在人家家外面頻率很高，其實

紙媒比較不明顯，就 SNG 車，因為我家就住那附近，三、四天全部都是 SNG

車，那我覺得那頻率有點太過。 

 

葉：那就是ＳＮＧ車的問題。 

 

王：雖然《刑事訴訟法》245 條是規範檢警，但是民主法治國家的無罪推定原則

必須靠整個社會共同努力來鞏固，絕對不是僅靠檢警就能做到，媒體在推動公共

觀念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媒體自律的標準是比基本法律規範更高一層的標準，

如果說等到違反法律才來自律委員會討論，那標準也太低了。 

 

田：我有一點想要請教的是，剛剛蛇蠍梁女的那則新聞，的內文底下都會有網友

意見，像我知道很多媒體報導即時的時候都會把一些網友意見文當作是新聞，我

記得去年華航罷工的時候，我記得有些新聞還只有節錄網友的意見說「史上顏值

最高的罷工」這樣就變成是一則新聞，有必要把網友意見拉高比重當成新聞的方

式嗎？ 

 

洪：小模命案的部分，梁女到底有沒有涉案，在整個輿論或網路上是分成兩派，

一派是相信她有罪，一派是相信她無罪，雖然檢方認為說當天確實沒在那棟大樓，

那天跟她媽媽在一起，有不在場證明，但也不代表沒犯罪，可能也有教唆男朋友

做這個事情，那其實針對網友的質疑，相信派或反對派的不同立場，網友質疑的

疑點，我們也針對這些疑點做一個表格說明，所以已經善盡查證義務，並不是空

穴來風，並不是寫了無的放矢的新聞，針對梁女的案情或檢警的回應，其實也是

一個新的進度報告，並不是有系列的霸凌梁女。 

 

鄭：我再補充一下，這篇報導是 3/7，3/6 當天釋放，當天晚上就把他限制出境，

就代表他沒有被排除任何可能，站在新聞處理的立場上，這樣的處理，反倒是應

該被讚許。 

 

王：當下雖然是善盡查證的責任，但隨著新證據的不斷揭露，這樣仍會讓讀者去

持續參與公審這樣的事件。若蘋果這麼在乎報導完整事實真相，能不能採取更高

標準，比方說《蘋果》既然這麼關心這個案件，就用一個調查報導的規格，親自

來蒐證，親自來做完整報導，等到把全部事證都蒐集齊全，再向民眾來揭露，即

使可能與檢調結論不同，這樣是不是更能讓案件更水落石出。 

 

 

 



蘇：這樣會陷入一種難題，到時候又被說我們是不是帶風向。我們在處理檢調的

新聞，我跑檢警調的新聞，常說檢警調就像是上了戰場的坦克，我們記者是在坦

克後面的步兵，我們是不能跑到坦克的前面。當我們手上沒有這些相關的資訊，

不是跟著他們查到的資訊做報導，如果跑到前面去揣測，那樣反而會讓我們陷入

危險，類似小模這樣的案件會層出不窮。我也是這樣要求同仁，根據檢警調蒐證

的具體事證。以這案子來說，檢察官認為梁女涉及犯罪，最後也認定，裁准收押，

你不能說我們在帶風向，我們沒辦法說服底下同仁。 

 

葉：剛剛講帶風向不是第一時間，是後來，說梁女是有涉入，最後很多被起底的

劇情，包括網友說蛇蠍女啊，有很多對她生命故事的想像。又有很多人出來爆料，

又說人家有去酒店，結果後來也沒有。 

 

蘇：如果是網友有這樣的留言或傳聞，應該要查證。 

 

葉：走到現在，公民團體比較在乎的是，主流媒體如何拿捏鄉民意見，跟消息來

源是不是可以等同看待？為什麼不是更嚴謹的找專家學者意見，去多訪問檢調單

位的意見，發現大部分媒體都有這樣的習慣，鄉民講了什麼你就轉譯出來訊息推

論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好事，鄉民意見要放多大，它的價值是在哪裡，這可能

是之後自律要討論的共識。 

  現在是自媒體時代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意見，鄉民意見會變成一日意見或一

日英雄，這在某些事情上或許是可行的，因為他意見可能是很少數我們沒發現，

但在這種犯罪新聞上面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報導?任何犯罪新聞一定都有兩種意見，

但我們是不是應該拉大中間的討論空間，在還沒有具體事證之前不涉入特定立

場，。所謂法治國的概念，中間這個意見要再被拉大，不然就一直會被牽拖廢死

的問題。我在想為什麼鄉民意見越來越被主流媒體看重，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界

線？可以的話應該要花時間在去做深入專業報導，不希望再過兩年又有一個類似

的案例出來，但我覺得這件事情跟上次媽媽嘴命案最大不同，社群媒體發酵影響

力很大，那是主流媒體自己也不自覺的，大家拼了命參與辦案，但不知道自己也

要負上責任跟代價。後來還看到寫說「梁女願意告的話，會獲得好幾億的賠償」，

怎麼會有這種報導？這意思在告訴大家什麼？ 

 

葉：時間上的關係不好意思 delay 了大家一下，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需要大家來想

一下，犯罪新聞的自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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